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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22-046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处置部分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处置房产事项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产权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处置的方式， 

挂牌价格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价对外出售，交易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现阶段该事项并不构成关联交易。若公司之关联方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拍得该房 

产而导致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该项关联交易的相关情

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处置部分房产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拟处置部分房产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拟处置部分房产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本次交易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盘活现有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报经营”）、广州先锋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报业”）拟委托具有相

关资质的产权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处置的方式，首次挂牌价格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价，

对外出售所拥有的如下房产：1.广报经营所拥有的广州市海珠区艺洲路612号合生紫龙府B

栋1903、2306房（以下合称“紫龙府房产”）；2.先锋报业所拥有的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59

号院4号楼5层1单元501（位于北京市天坛公馆，以下简称“天坛房产”）。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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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处置房产的基本情况 

1.资产名称：紫龙府房产 

权属人：广报经营 

出售方名称：广报经营 

房屋坐落：广州市海珠区艺洲路 612 号合生紫龙府 B 栋 1903 房、2306 房 

权证编号：如下表“房产权证号”所示 

证载用途：住宅 

产权证登记日期：2021 年 5 月 27 日 

土地使用期限：70 年，从 2000 年 4 月 20 日起 

广报经营所拥有的紫龙府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355.4255 平方米，房产概况如下： 

序号 权属人 房产权证号 现状 房屋地址 房屋结构 
建筑面积
（㎡） 

1 

广州日报

报业经营

有限公司 

粤（2021）广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051681 

出租 

广州市海珠区艺洲路

612号1903房（合生紫

龙府B栋1903房） 

钢混30层 187.1991 

2 

广州日报

报业经营

有限公司 

粤（2021）广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051691 

空置 

广州市海珠区艺洲路

612号2306房（合生紫

龙府B栋2306房） 

钢混30层 168.2264 

合计 355.4255 

2.资产名称：天坛房产 

权属人：先锋报业 

出售方名称：先锋报业 

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59号院4号楼5层1单元501（位于北京市天坛公馆） 

权证编号：如下表“房产权证号”所示 

证载用途：住宅 

产权证登记日期：2011年1月19日 

先锋报业所拥有的天坛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77.3100平方米，房产概况如下： 

序

号 
权属人 房产权证号 现状 房屋地址 房屋结构 

建筑面积
（㎡） 

1 

广 州 先 锋

报 业 有 限

公司 

X京房权证东

字第038716号 
空置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

街59号院4号楼5层1

单元501（位于北京市

天坛公馆） 

钢混6层 177.3100 

合计 17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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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报经营、先锋报业委托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

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其拟处置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评字

Z22086200117号、Z22086200138号)。广报经营拟处置所拥有的紫龙府房产在评估基准日2022

年9月30日的账面净值合计为9,047,752.52元，评估值合计为30,311,850元，较账面净值合计

增值21,264,097.48元，增值率为235.02%。先锋报业拟处置所拥有的天坛房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2年9月30日的账面净值为842,277.83元，评估值为20,922,580元，较账面净值增值

20,080,302.17元，增值率为2384.05%。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房产权 

证号 
房屋地址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原值 

净值 

（9月30日） 

1 

粤（2021）

广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1681 

广州市海珠区艺

洲路612号1903房

（合生紫龙府B

栋1903房） 

5,488,255.79 4,700,569.11 15,743,444.00 11,042,874.89 

2 

粤（2021）

广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1691 

广州市海珠区艺

洲路612号2306房

（合生紫龙府B

栋2306房） 

5,075,638.66 4,347,183.41 14,568,406.00 10,221,222.59 

广报经营合计 10,563,894.45 9,047,752.52 30,311,850.00 21,264,097.48 

3 

X京房权

证东字第

038716号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

大街59号院4号楼5

层1单元501（位于

北京市天坛公馆） 

1,980,428.57 842,277.83 20,922,580.00 20,080,302.17 

注：上述账面净值为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最新数据。 

（三）权属情况说明 

上述拟处置房产的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无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拟

处置房产均可持续、正常使用。 

三、处置方式及相关授权 

（一）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相关

规定，上述房产将通过产权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方式处置，挂牌价格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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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更好的完成房产处置工作，提高经济效益，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相关规定，如在规定的披露期限内未征集到意向受

让方，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决定，可以采取降低转让底价的方式再次挂牌。新的底

价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的 90%。 

（三）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全权办理本次处置房产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实施本次处置房产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

限于根据具体情况在遵循《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

规定的基础上确定或调整挂牌价格等事项； 

2.根据公开挂牌结果和市场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处置房产相关的挂牌手续； 

3.聘请与实施本次处置房产相关的中介机构，批准、签署有关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处

置有关的文件，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公告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一切协

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与意向受让方之间签署的转让协议等； 

4.办理本次处置房产所涉及的所有申请、报送、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必要

手续，包括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5.办理房产交割相关的各项手续； 

6.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处置房产转让

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次处置房产事项完成之日有效。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四、涉及处置房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处置房产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处置房产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该项交易的进展情况。 

若公司之关联方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拍得该房产而导致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

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该项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 

本次处置房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处置房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处置的部分房产事项，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有效回笼资金，并进一步提升

资产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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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房产处置事项将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预计收益占公司 2021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5.62%，最终测算以公开挂牌结果确定的交易价格为准。 

六、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处置部分房产的独立意见； 

（三）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评字

Z22086200117号）、（信评字Z22086200138号）。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